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管理办法 

（2022 年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统一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以下简称“标识

实验室”）的申请条件及确定程序，明确标识实验室工作职责范围及

行为规范，加强对标识实验室监督管理，根据《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

识工作管理办法》，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标识实验室的申请、确定和监督管

理。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的标识实验室是指为开展建筑门窗节

能性能标识工作，按规定程序申请并被确定的，受委托承担企业生产

条件现场调查、节能性能标识指标检测、模拟计算任务及型式检验等

相关工作的机构。 

 

第二章  申请条件及确定程序 

 

第四条  申请标识实验室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备相应的办公场所、实验场所与设备等实验条件和其它

必要基础设施；必须具有足够的建筑门窗气密性能、保温性能、太阳

得热系数及型式检验检测能力，并通过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可； 



（三）承担过省部级建筑节能科研课题或参加过建筑节能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编制，并从事建筑节能研究或相关检测工作 5 年以上； 

（四）从事实验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具有建筑热工、建筑

材料、机械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的不少于 6 人；具备上岗资格的

实验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通过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员会组

织的模拟计算培训考试取得合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3 人，经培训合格

的企业生产条件现场调查员不少于 2 人； 

（五）具备完善的实验室管理办法和运行规章制度，仪器设备管

理规范； 

（六）从事实验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应了解国家建筑节能政

策、相关标准、建筑门窗的行业状况和生产加工工艺； 

（七）不得同时从事建筑门窗生产、销售、监制或监销等。 

第五条  申请标识实验室时，应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申请表》； 

（二）申请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和法人营业执照（法人证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申请单位的基本情况； 

（四）从事建筑门窗研究和检测工作的业绩。 

第六条  标识实验室的申请和确定程序： 

（一）申请单位按统一格式可由受委托的地方相关协会向中国建

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门窗标识秘书处（以下简称标识秘书

处）提交《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 



（二）标识秘书处将相关材料转交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专家委

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由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

行评审，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技术评定，提出评审意见； 

（三）标识秘书处根据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意见确定通过评审的实

验室作为标识实验室，并在网上公示。15 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异议的，

将予以公布。并向申请单位颁发《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室证书》

和铭牌，同时抄报地方相关协会。 

 

第三章  职责与管理 

 

第七条  标识实验室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对申请企业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场调查； 

（二）负责标准规格产品的现场封样； 

（三）负责样品的节能性能标识指标检测与模拟计算，并出具《建

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四）负责抽样样品的型式检验，并出具《型式检验报告》 

（五）承担受委托的其它相关工作。 

第八条  标识实验室应本着科学、公正的原则从事职责范围内的

工作，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保守受检产品及企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九条  标识实验室应确定实验室负责人和测评报告批准人，并

报标识秘书处备案。实验室负责人应具有较强的建筑节能研究、检测



与组织管理能力。 

第十条  标识实验室应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重视和加强质量

管理。注重检测设备仪器的维护、保养及标定工作，确保检测数据的

科学与公正；重视和保持高技术水平的能力建设和严格的职业道德建

设，调查、检测和计算人员应独立开展工作，不受外界因素及经济利

益的影响。 

第十一条  标识实验室应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工作，及时将《建筑

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上报标识秘书处。 

第十二条  标识实验室应当建立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技术档

案，并确保档案的完整、真实和有效。 

第十三条  标识实验室应于每年的 12月 31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标

识秘书处报告当年的标识工作情况，标识秘书处向中国建筑金属结构

协会报告当年的标识工作情况并在相关网站公示。 

第十四条  标识实验室在从事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时，不

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按有关标准、要求和方法进行现场调查、检测或模拟计

算等工作； 

（二）伪造检测或模拟计算结论或者出具虚假报告； 

（三）从事建筑门窗的生产、销售活动，或者以其名义推荐、监

制或监销建筑门窗； 

（四）超标准收取检验费用； 

（五）违反自愿原则，强行要求企业送样检测； 



（六）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评估、考核与监督 

 

第十五条  标识实验室应参加实验室能力验证或评估。达不到要

求的实验室，应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达到要求。整改期间，

不得继续受理标识相关业务。 

第十六条  标识实验室的仪器检测能力和模拟计算能力发生变

化时，应及时上报标识秘书处。 

第十七条  标识实验室应接受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和标识秘

书处的监督。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标识实验室不得继续承担标识的

相关工作： 

（一）出具虚假报告； 

（二）泄露申请标识的产品或企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三）从事或参与建筑门窗的生产、销售活动； 

（四）未通过能力评估且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 

（五）不按规定开展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的； 

（六）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其它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标识实验室统一命名为“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实验

室”。 



第十九条  标识实验室开展的各项服务工作的收费标准应根据

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检测认证分会

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